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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川县巡特警大队

一个月抓获 8名网上逃犯

信阳消息（刘明军夏俊涛）入冬
以来，潢川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持续加
强街面巡逻巡防力度，深入细致摸排线
索，顺线追踪，全方位开展追逃工作，仅
一个月之内连续抓获

8

名网上逃犯，在
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加强研判，主动出击。 该大队坚持
信息主导警务的理念，积极组织广大民
警深入社区、深入旅馆、深入街道店面、

深入网吧、深入群众，采取走街串巷和
入户走访等形式，深入排查疏理追逃
工作有关的信息。充分利用群众提供的
有利线索和网上追逃信息，积极开展分
析研判， 对在逃犯罪人员实施主动控
制，精确打击。

9

月的一天下午，该大队
民警经过摸排获悉，网上逃犯葛某在该
县城区弋阳广场出现，一举将葛某当场

抓获。

加强协作，形成合力。 一是快速打
击。该大队充分发挥巡逻力量和便衣力
量尖刀作用， 一旦发现在逃犯罪人员，

实现最快速度围捕在逃犯罪人员。近日
的一天中午，该大队民警获悉：涉嫌寻
衅滋事的网上在逃人员吴某正在南城
胜利小区一酒店吃饭。 得此信息后，该
大队教导员崔文辉迅速带领民警前往
该酒店将吴某抓获。 二是联动打击。 该
大队主动加强与兄弟单位的合作、协
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整体作战，

合力打击。

9

月
29

日，该大队与网监大
队联手行动，成功将正在网吧上网的网
上逃犯耿某抓获。 三是重点打击。 该大
队加强对犯罪高发地段、高发时段的巡
查和守候， 严密盘查可疑车辆和人员，

强力挤压逃犯活动空间，及时抓获在逃
人员。

9

月上旬，该大队民警在巡逻过
程中发现一青年相貌与网上在逃人员蔡
某十分相似，立即上前对其进行盘问，通过
多方调查取证、对比分析，最后确定蔡某就
是正在缉捕的网上在逃人员。

加强巡逻，打击犯罪。 该大队专门
增加对街道、商业场所、居民住宅等重
点区域的巡防力量，安排民警和巡逻队
员

24

小时不间断巡逻，加大巡逻密度、

频度和力度，最大限度地消除防控“盲
区”，提升防控效能。

9

月
24

日，该大队
副大队长庞威带领民警在街面巡逻时，

发现路边一骑电动车的中年女子跟涉
嫌故意伤害的网上在逃人员黄某非常
相似，经快速比对分析，当场将黄某抓
获。

农民工施工摔成一级伤残

法院院长雨天送温暖
信阳消息（杨丽华）

10

月
25

日
17

时许，天空飘着绵绵细雨，就在这时，
河区十三里桥村村民卢清有家迎来了一
群特殊的客人———河区法院院长陈焕
成、副院长洪韬等几名法院工作人员。

原来， 卢清有是十三里桥村村民，

平常以在建筑工地打工为生，日子过得
倒也平静。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在一次
施工中，因为扒杆风绳折断而摔成了一
级伤残，现在是高位截瘫，生活无法自
理。后卢清有起诉至该院要求相关人员

赔偿损失。

该案立案后，部分当事人无明确地
址，只能公告送达，因案件审理周期较
长，考虑到原告家庭比较困难，

2012

年
中秋节，该院送去

1

万元作为司法救助
金。

2012

年
10

月
12

日，卢清有的哥哥
再次到法院反映，当事人卢清有经常头
痛，需要钱治病，但其家一贫如洗，无力
治病，院长陈焕成得知此事后，立即组
织相关人员对此事进行研究，决定亲自
到卢清有家了解详细情况并商议解决

方案，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在卢清有家中，看着当事人家徒四
壁， 照顾其生活起居的老父亲也已有
80

岁高龄，陈院长当即决定，在案件未
执行前，每月先垫付生活费

2500

元，保
证基本生活之需，若需要治病，当事人
联系好医院后， 河区法院派专人、带
专款前往协助， 解决当事人的后顾之
忧。 听完这席话，当事人卢清有连连点
头，他的老父亲也表示非常感谢法院对
他们的帮助。

男子因心烦郁闷放火
危害公共安全被判刑

� � � �

信阳消息（梁焱）

10

月
23

日，光山县人民法院公
开宣判一起放火犯罪案件， 被告人卢某因生活压力心
烦郁闷，在自家点火引发居民楼火灾。法院以放火罪判
处卢某有期徒刑

3

年
10

个月。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卢某，男，

27

岁，光山县人，

曾在部队服役，退伍后到多地务工经商，但生活始终没
有较大起色，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被告人夫妻与其母
亲共同居住在光山县弦山街道办事处兴隆路一住宅楼
四楼，

2012

年
5

月
20

日上午，被告人卢某因家庭矛盾
与妻子发生争吵，妻子当日回娘家暂住，当日夜，被告
人又与其母亲发生争吵， 其母当夜

23

时许也离开家，

次日（

21

日）

10

时许，被告人在家中感慨自己的生活状
况，十分心烦郁闷，便点燃其母亲的衣物，火势迅速蔓
延，瞬间从卧室烧到客厅，客人发现无法控制时，仓皇
离开。

10

时
14

分，光山县公安消防中队接警后迅速到
达现场，发现整幢居民楼已笼罩在烟雾之中，过火面积
已达

50

多平方米，经全力抢险扑火，救出楼上被困群
众，

10

时
35

分
,

大火被扑灭。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卢某因个人情绪低落，无视
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故意点燃自家物品，引发火灾，

危害了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被告人庭审中
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悔罪表现，依法可从轻处罚，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精神病患者施暴
特警夺刀巧制伏

信阳消息（记者张继疆通讯员王萌萌）

10

月
24

日， 平桥区胡店乡一名精神病患者因病情发作持刀砍
伤政府工作人员，巡特警支队按照市公安局指令，快速
反应，成功将其制伏。

当日
11

时许，胡店乡一妇女在乡政府门前，挥舞
菜刀追逐政府工作人员，情绪异常暴躁。 接到报警后，

洋河派出所民警迅速抵达现场， 这时这名女子更加狂
躁不安。 她冲进乡政府大院，口中不停大骂，手持菜刀
砍向一名乡政府工作人员的手臂， 致使这名工作人员
左手前手臂肌腱断裂并大量出血，现场情形十分危急。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得知情况后， 立即指示巡特警
支队支援。支队长王如新接到命令后，立即指派特警大
队长吴军带领民警赶往现场。

12

时，特警到达现场时，

乡政府大门被关闭，门外聚集众多群众。特警们进入政
府院内， 只见该女子正手持还在滴血的菜刀对着工作
人员大吼大叫，情绪异常激动，声称要与前来救助的警
察拼命。吴军大队长看到现场情形后，迅速分析制订对
策，并果断下达命令，将民警分为两组，一组由他带领
采用软攻从正面与她交谈，分散她的注意力；另一组由
中队长刘永群带领携带盾牌、 约束控制器从她后方攻
其不备。吴大队用温和的语气和该妇女交谈，再三讲明
警察的来意，询问其困难原因，讲明亲人盼她团聚。 该
女子感觉来者并无恶意，情绪逐渐平稳，并慢慢将举菜
刀的右手放下，就在这一瞬间，第二组民警严军辉、潘
守先果断出击迅速冲上前去，用约束控制器将其控制，

并夺下其手中菜刀，其他人迅速上前将其制伏。 目前，

该女子已被送往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

男子动刀致人重伤
刑释两月再入监牢

信阳消息（戴启坤）刑满释放后不
思悔改，与人发生矛盾时粗暴行凶，

10

月
25

日， 光山县人民法院依法
判决汪某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
徒刑

5

年。

汪某
2004

年因犯强奸罪、抢劫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
6

个月，

2012

年
1

月
19

日刑满释放。

3

月
22

日
21

时
许，汪某在县城一娱乐会所大厅内与庄
某发生矛盾，汪某欲殴打庄某，便打电
话叫来谢某，二人用随身携带的刀子将
庄某及其朋友刘某捅伤。 案发后仅一

天，汪某便被公安局机关抓获，此时离
汪某刑满释放只有

2

个月零
4

天。经
法医鉴定，庄某、刘某所受的损伤程度
分别属重伤、轻伤，检察机关依法提起
公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汪某伙同他人随
意殴打他人，并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
的严重后果，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
罪。 且汪某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在刑罚执行完毕后
5

年内又犯应当判
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 系累犯，应
依法从重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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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森林公
安局按照省公安厅、

省森林公安局档案
管理要求，对局机关
科室及一线队、所档
案管理工作中库房
布局、 库房防火、防
潮、 声像档案保存、

文书、专业档案立卷
归档等方面工作进
行了全面细致地检
查。 图为检查现场。

刘晴董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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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信阳市河区人民法院的委托， 信阳市阳
光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12

年
11

月
18

日
10

时
（星期五） 在信阳市产权交易中心会议室公开拍
卖：

信阳市河区工区路四里棚公路小区
265

号
六号楼

1

单元
101

号、

102

号两套门面房。

有意竞买者，即日起向本公司咨询详细情
况，实地查验标的，并缴纳一定数量的竞买保
证金和身份证等证件， 在拍卖日前到本公司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不中，保证金全额退还（不
计息）。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时间：自公告发布日起到拍卖日前
咨询电话：

0376-6253958

咨询地址：信阳市礼节路物资局四楼
监督电话：

0376-6380150

信阳市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阳光拍卖公告


